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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 
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使評鑑小組委員資格更加符合兒少福利相關背景，聘任資格更臻完善，

另使評鑑項目符合中央評鑑指標及現行實務操作，爰擬具「臺南市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修正草案，其修正條文如下：  

一、增訂立法目的(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明定本辦法主管機關。(新增條文第二條) 

三、修訂評鑑方式。(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修訂委員聘任資格。(修正條文第四條) 

五、配合中央評鑑項目及指標。(刪除現行條文第六條、第七條)。 

六、配合現行第六條、第七條刪除，後續條文遞移。(修正條文第七條至第十

二條) 

七、配合明定主管機關，修正相關文字。(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五條、第七條

、第九條至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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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 一 條  為辦理

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之

評鑑，以適時

依評鑑結果

進行管理及

獎勵，並依兒

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

障法（以下簡

稱兒少法）第

八十四條第

三項規定訂

定本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

依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以

下簡稱本法）

第八十四條

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增訂立法目的。 

第 二 條  本辦法

之主管機關

為本府社會

局。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現行實務，明定

主管機關。 

第 三 條  本評鑑

對象，指兒少

法第七十五

條第一項之

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並

立案於本市

者。 

第 二 條  本評鑑

對象，指本法

第七十五條

第一項之兒

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並立

案於本市者。 

配合增訂條文，條文遞移

。 

第 四 條  主管機

關應成立評

鑑小組，負責

協調、規劃及

第 三 條  臺南市

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應成

立評鑑小組

一、條次變更。 

二、明定主管機關，爰修

正第一項相關文字。 

三、配合中央評鑑作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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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評鑑事

宜。 

            前項評

鑑之執行得

併同參與中

央主管機關

辦理聯合評

鑑或委託民

間機構、團體

及大專校院

辦理。 

，負責協調、

規劃及執行

評鑑事宜。 

            前項評

鑑之執行得

委託民間機

構或學校辦

理。 

畫及評鑑項目指標

需求，故增加第二項

執行方式。 

第 五 條   評鑑小

組應置評鑑

委員五人以

上，成員為奇

數，其中一人

為召集人，由

主管機關派

員兼任；其他

委員由下列

人員遴聘之： 

一、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

機關代表

。 

二、曾任或現

任教育部

審定合格

之國內、

外大專校

院講師職

務以上，

講授幼兒

第 四 條  評鑑小

組應置評鑑

委員七人以

上，成員為奇

數，其中一人

為召集人，由

本府派員兼

任，其餘評鑑

委員，由本府

遴聘相關目

的事業主管

機關或該領

域之專業人

士、具有兒童

及少年福利

實務經驗之

專家學者或

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團

體代表組成。 

          評鑑小

組委員應遵

一、條次變更。 

二、明定主管機關，爰修

正第一項相關文字。 

三、修訂委員遴聘資格，

以利評鑑委員更切

合實務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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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

社會工作

、早期療

育、兒童

發展評估

、特殊教

育或兒童

及少年福

利、法律

相關專門

學科二年

以上之人

員。 

三、民間機構

或團體組

織章程訂

有辦理早

期療育及

兒童及少

年福利業

務，擔任

督導或主

管職務二

年以上之

人員。 

  評鑑小

組委員應遵

守利益迴避

原則，以維持

評鑑之客觀

公正。 

  評鑑小

組委員之任

守利益迴避

原則，以維持

評鑑之客觀

公正。 

          評鑑小

組委員之任

期至該次評

鑑任務完成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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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至該次評

鑑任務完成

為止。 

第 六 條  評鑑小

組開會時由

召集人擔任

主席，召集人

不能出席時

，由其指定委

員一人代理

之。 

第 五 條  評鑑小

組開會時由

召集人擔任

主席，召集人

不能出席時

，由其指定委

員一人代理

之。 

配合條文增訂，條文遞移

。 

 

 

第 六 條  托嬰中

心評鑑項目

如下： 

一、 行政組

織及經

營管理

。   

二、 建築物

環境及

設施設

備。 

三、 教保活

動。 

四、 衛生保

健。 

五、 其他經

評鑑小

組決議

評鑑之

項目。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中央評鑑標準項

目、指標調整及現行

實務操作之修正，使

其評鑑結果合於實

務現況。 

三、復因第七條業已明列

評鑑項目公告實施

期程，並配合實務故

刪除之。 

 

 第 七 條  前條以

外之兒童及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中央評鑑標準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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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福利機

構，評鑑項目

如下： 

一、 行政組

織及經

營管理

。   

二、 建築物

環境及

設施設

備。 

三、 專業服

務。 

四、 權益保

障。 

五、 特殊事

項或措

施。 

六、 其他經

評鑑小

組決議

評鑑之

項目。 

目、指標調整及現行

實務操作之修正，使

其評鑑結果合於實

務現況。 

三、復因第七條業已明列

評鑑項目公告實施

期程，並配合實務故

刪除之。 

 

 

第 七 條  評鑑項

目內容，由主

管機關於評

鑑實施三個

月前公告之。 

第 八 條  前二條

評鑑項目內

容，由本府至

遲於評鑑實

施三個月前

公告。 

一、明定主管機關，爰修

正相關文字。 

二、配合刪除現行第六條

、第七條，後續條文

遞移。 

第 八 條  評鑑結

果分為以下

等第： 

一、 優等。 

第 九 條  評鑑結

果分為以下

等第： 

一、 優等。 

配合刪除現行第六條、第

七條，餘條文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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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甲等。 

三、 乙等。 

四、 丙等。 

五、 丁等。 

二、 甲等。 

三、 乙等。 

四、 丙等。 

五、 丁等。 

第 九 條  主管機

關對於兒童

及少年福利

機構之評鑑

以每三年一

次為原則；其

評鑑方式、程

序及等第基

準，由主管機

關之。 

第 十 條  本府對

於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

之評鑑以每

三年一次為

原則；其評鑑

方式、程序及

等第基準，由

評鑑小組定

之。 

一、明定主管機關，爰修

正相關文字。 

二、配合刪除現行第六條

、第七條，後續條文

遞移。 

第 十 條  經評鑑

為優等或甲

等之兒童及

少年福利機

構，主管機關

得依規模核

發獎牌或獎

勵金。 

前項獎

勵金由受獎

機構用於增

進員工福利。 

第 十一 條  經評鑑

為優等或甲

等之兒童及

少年福利機

構，本府得依

規模核發獎

牌或獎勵金。 

前 項 獎

勵金由受獎

機構用於增

進員工福利。 

一、明定主管機關，爰修

正第一項相關文字。 

二、配合刪除現行第六條

、第七條，後續條文

遞移。 

第 十一 條  經評鑑

為丙等或丁

等之兒童及

少年福利機

構，主管機關

停止政府資

本支出之補

第 十二 條  經評鑑為

丙等或丁等

之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

，本府停止政

府資本支出

之補助一年。 

一、明定主管機關，爰修

正各項相關文字。 

二、配合刪除現行第六條

、第七條，後續條文

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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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一年。 

前 項 機

構應於評鑑

結果公布三

個月內提出

改善計畫送

主管機關備

查；主管機關

應遴選適當

之專業人員

或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

予以輔導。 

主 管 機

關於評鑑結

果公布後九

個月內應辦

理機構複評

，經複評成績

為乙等以上

者，得解除第

一項停止補

助之限制。 

前 項 機

構應於評鑑

結果公布三

個月內提出

改善計畫送

本府備查；本

府應遴選適

當之專業人

員或兒童及

少年福利機

構予以輔導。 

本 府 於

評鑑結果公

布後九個月

內應辦理機

構複評，經複

評成績為乙

等以上者，得

解除第一項

停止補助之

限制。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

自發布日施

行。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

自發布日施

行。 

刪除現行第六條、第七

條，餘條文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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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 

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為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評鑑，以適時依評鑑結果進行管

理及獎勵，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法）

第八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社會局。 

第 三 條  本評鑑對象，指兒少法第七十五條第一項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並立案於本市者。 

第 四 條  主管機關應成立評鑑小組，負責協調、規劃及執行評鑑事宜。 

前項評鑑之執行得併同參與中央主管機關辦理聯合評鑑或委

託民間機構、團體及大專校院辦理。 

第 五 條  評鑑小組應置評鑑委員五人以上，成員為奇數，其中一人為召

集人，由主管機關派員兼任；其他委員由下列人員遴聘之：  

一、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 

二、曾任或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國內、外大專校院講師職務以上

，講授幼兒、幼教、社會工作、早期療育、兒童發展評估、特

殊教育或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律相關專門學科二年以上之人員

。 

三、民間機構或團體組織章程訂有辦理早期療育及兒童及少年福利

業務，擔任督導或主管職務二年以上之人員。 

 評鑑小組委員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以維持評鑑之客觀公正。 

   評鑑小組委員之任期至該次評鑑任務完成為止。 

第 六 條  評鑑小組開會時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時，由其

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第 七 條  評鑑項目內容，由主管機關於評鑑實施三個月前公告之。 

第 八 條  評鑑結果分為以下等第： 

一、 優等。 

二、 甲等。 

三、 乙等。 

四、 丙等。 

五、 丁等。 

第 九 條  主管機關對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評鑑以每三年一次為原

則；其評鑑方式、程序及等第基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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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經評鑑為優等或甲等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主管機關得依規

模核發獎牌或獎勵金。 

前項獎勵金由受獎機構用於增進員工福利。 

第 十一 條  經評鑑為丙等或丁等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主管機關停止政

府資本支出之補助一年。 

前項機構應於評鑑結果公布三個月內提出改善計畫送主管機

關備查；主管機關應遴選適當之專業人員或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予

以輔導。 

主管機關於評鑑結果公布後九個月內應辦理機構複評，經複評

成績為乙等以上者，得解除第一項停止補助之限制。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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